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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办〔2017〕43 号

关于印发《铜陵学院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及

学业成绩认定管理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
现将《铜陵学院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及学业成绩认定管理

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7 年 8 月 9 日

铜陵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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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学院应征入伍学生学籍管理及

学业成绩认定管理实施办法

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，是适应新形势下军队和国防建设工作

的需要，是实现科技强军的战略举措。为推动我校大学生应征入

伍工作的开展，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

军入伍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5〕3 号）、《<普通高校学生管

理规定>（教育部 41 号令）铜陵学院实施办法》和《铜陵学院学

籍学历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我校全日制在校生入伍的，学籍保留至退役后两年，学

生退役后申请复学，编入与入伍前同一专业相应年级的班级；新

生入伍的，学校保留入学资格至退役后两年，学生退役后申请入

学，编入当年同一专业新生班级。

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，因自身情况需要申请转专业的，学

校将优先予以考虑。

二、在校生或新生入伍，服役期满正常退出现役复学者，可

免修公共体育、国防安全教育课、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课程，免

修成绩以不低于 80 分计。

三、学生入伍当年学期，如已修完该学期课程总学时二分之

一及以上的，因入伍而未参加课程考试的，该学期所修课程可予

以免考，直接认定成绩为 80 分。

四、入伍当年 9 月份升入四年级的学生，认定其所就读专业

第四学年的毕业实习环节（专业实习、教育实习）学分，成绩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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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格以上（含及格）等级记分。毕业和学位授予工作原则上随退

役复学后的当届毕业生进行。

五、对于服役期间表现优秀、作为部队提干人选，并取得成

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必修课程学分，需提前毕业的学生。由本人

提出申请（每年四月底前），所在部队提供材料证明，经学校研

究认定情况属实的，其毕业和学位授予工作可以随提出申请当年

毕业的学生一起进行。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由学生所在的学院安排

指导教师，通过网络指导的方式进行指导，完成论文答辩前相关

环节；回校参加答辩后认定成绩。

六、服役期满正常退出现役复学者，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免

费辅修专业（双学位）。

七、在部队受到处分或被退回的学生不享受以上政策。

八、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学生申请，二级学院审核后上报，学

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决定。

九、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十、本办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